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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研究生獎勵金係為教育之目的，嘉勉研究生優異表現、協助其安心向學，期於學

習過程中，提升研究生之研究知能及學術水準。其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自行編

列預算支應。 

本所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研究生依本辦法受領

之獎勵金為獎助金，作為獎優、扶助經濟弱勢及補助個人研究之用，不具負擔，非為

勞務報酬。 

 

第二條 研究生在學期間，如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一年）者，

不得申請及受領本獎勵金。 

研究生受領獎勵金期間有前項之情形者，應停止受領獎勵金，並繳回溢領款項。 

領取本項獎勵金者，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但若各該獎助學金訂有領取總額度之上限

者，依其上限。溢領者，應繳回溢領款項。  
 

第三條 當年度獎勵金總額，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以下簡稱生輔組）以前一年度 10月 15日具

正式學籍之在校研究生人數為分配基礎，依主計室編列相關經費狀況與各系、所校正後

符合資格的人數簽核。 

 前項研究生人數不含在職專班、在職生及陸生人數，且得依生輔組提供之校正表調整計

算員額。 

 中途休學、復學研究生之獎勵金依所分配之經費自行調配。 

 

第四條 本所研究生獎勵金核發方式： 

1. 對象：本所註冊在學之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但不含在職生及陸生（以招生考試

報名錄取之身分為依據）。 

申請者應於每學期開學一週內填寫「研究生獎勵金申請表」送所辦公室完成審查及辦理。 

  2. 核發金額：以每年度生輔組核定本所之獎勵金額度、符合資格之申請人數為基準，

碩、博士生每名每月獎勵金額度比例為 3:4。 

 3. 受領人應具正式學籍，故新生由9月開始核發，舊生核發至辦理離校手續當月。 

 

第五條 本所應依據實際需求，於每年度獎勵金核給各系所總額度尚未確定之前，按前一年度核

給之獎勵金總額度 3分之 1限額內，先行發放，俟當年度總額度確定後，再於核給總額

度內，自行調整該年度剩餘月份之發放金額。 

 

第六條 申請或領取獎勵金者，如對於申請結果或領取金額有疑義時，得向本所辦公室提出申

訴書。本所所長應於本所辦公室收到申訴書之後 1個月內，召開本所所務會議，並通

知申訴人及關係人列席說明後，以所務會議決議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生輔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